




涞源县农业农村局
农业违法行为投诉举报制度
为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加强行政执法监督，严厉打击各类农业违法行为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农业农村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、推诿单位和个人的投诉、举报，并做好举报登记记录。
二、设立投诉举报电话：0312-7321776，24小时接受投诉与举报。
三、农业局接到投诉后，符合投诉范围的应受理，对不符合范围的投诉须告知投诉人不受理的理由。
四、正式受理举报后，报请局领导同意，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对严重侵害当事人权益，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应当依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，并在相应的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六、执法人员对于投诉、举报的农业违法行为单位或个人要给予保密，不得向被举报、投诉单位或个人透露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、举报单位及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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